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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商务部 2019 年 5 月 31 日的专题新闻发布会1
, 为

应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社会

公共利益和企业合法权益的威胁, 我国将建立“不可靠

实体清单”制度。对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

出于非商业目, 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 严重损

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 将列入

“不可靠实体清单”。该制度的相关具体措施将于近期

公布。 

 

商务部指出2
, 将根据以下“四个要件”判断行为主体

是否会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1) 行为基于非商业目的, 违背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

(主观目的);  

(2) 存在针对中国实体实施封锁、断供或其他歧视性

措施的行为(客观行为);  

(3) 对中国企业或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实质损害

后果);  

(4)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潜在损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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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度设计背景 

 

1.1 宏观对外经贸环境 

 

近年来, 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但是部分国家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的措

施、滥用长臂管辖的手段, 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分工造成了严重损害, 也损害了我

国的国家利益3。 

 

同时, 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在处理对外贸易关系以及应对单边主义的能力方面仍旧存在不

足, 需要加强国内法建设, 以提高我国维护自身贸易利益和稳定对外贸易关系的能力4。 

 

1.2 中美贸易摩擦 

 

2018 年 3 月以来持续不断的中美贸易摩擦是我国出台“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直接原因。 

 

2019 年 5 月 10 日, 美国宣布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 10%上调至 25%
5
; 中国

回应, 如果美国关税措施付诸实施, 中方将采取必要反制措施6。 

 

2019年5月 16日, 美国产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the Industry and Security, 以下简称“BIS”)修订了

《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EAR”), 将华为及其 68 家关联公司列入实

体清单(Entity List)中7。美国政府认定, 其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华为及其关联公司参与了违反美国

国家安全利益的活动8。向实体清单上的公司或个人出售或转让美国技术需要 BIS 颁发的许可证; 

如果该出售或转让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 则 BIS 很可能会拒绝颁发许可证。 

 

2019 年 6 月 2 日, 中国商务部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9
,  其中指出, 美国

近期宣布提高对华加征关税, 不利于解决双边经贸问题, 中国对此强烈反对, 不得不作出反应,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3 借鉴国外经验 

 

在应对单边和多边制裁方面, 美国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的《出口管理法》(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和《1976 年税收改革法》(The Tax Reform Act)中就引入了反抵制规则; 并于 2018 年将反抵制规

则重新整合为《2018 年反抵制法》(Anti-Boycott Act of 2018), 作为《2018 年出口管制改革法》

(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的一部分, 由 BIS 进行管理10。 

 

《2018 年反抵制法》列举了六类禁止抵制行为, 对违反该法令的, BIS 有权处以最高 100 万美金

的罚款或者最高 20 年监禁的刑事处罚, 或者采取禁止出口、吊销许可证、处以罚金等民事处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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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应的, 中国一直没有正式出台出口管制方面系统性、基础性的法律。 

 

2. 制度法律依据 

 

商务部指出, “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主要依据是《对外贸易法》《反垄断法》和《国家安全法》12。

此外, 《宪法》、《外商投资法》等多部法律均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 外

国企业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未来《出口管制法》生效后, 也将为“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提供法

律依据。 

   

2.1 《对外贸易法》 

 

《对外贸易法》包括了原则性规定13和授权性规定14
, 但是较为宏观。根据《对外贸易法》第 7

条, 如果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贸易方面对我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 中国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 

 

这一规定表明, 当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受到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歧视性对待时, 中国有权采取

相应措施制裁该国或该地区企业。 

 

2.2 《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第 17 条规定,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 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其中包括: 没有

正当理由, 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没有正当理由, 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

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等。 

 

一国国内法律规定或行政命令是否可以构成“正当理由”, 从而成为外国实体从事违反《反垄断

法》行为的抗辩呢？目前, 外国实体根据其本国国内法或行政命令被迫实施拒绝交易、限定交

易等歧视性措施的情况下, 是否可以认为该企业存在“正当理由”尚不明确。然而, 如果将外国实

体根据其本国规定采取的行为作为《反垄断法》禁止的例外, 这将与“不可靠实体清单”出台的

初衷相悖——如果外国实体的行为已经具备上述四个要件, 却因该抗辩被排除在“不可靠实体

清单”之外, 则无法达到设置“不可靠实体清单”的目的。 

 

2.3 《国家安全法》 

 

根据《国家安全法》第 19 条及第 59 条, 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等, 国家

维护其经济秩序和经济安全; 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事项和活动, 国家建立国家安全

审查和监管的制度和机制, 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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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规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如果外国个人或实体在中国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进行贸易活动, 

更应当遵守我国的法律规定; 否则将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从而被列

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2.4 《宪法》与《外商投资法》 

 

《宪法》与《外商投资法》均强调了对我国经济秩序的维护和保障。 

 

《宪法》第 15 条规定,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第 18 条进一步规定,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 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法律。 

 

与《国家安全法》的规定相似, 《外商投资法》第 35 条规定, 我国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 

 

2.5 《出口管制法(草案)》 

 

《出口管制法(草案)》明确了对等原则, 即任何国家(地区)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出口管制措施的, 

中国可以对该国家(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 根据《出口管制法(草案)》第 29 条, 国家出口

管制主管部门对违反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承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被用于恐怖主

义目的的国外进口商和最终用户, 可以建立管控名单, 并可以对国内出口商与其相关的交易采

取禁止、取消出口许可便利等必要的管控措施。 

 

我国《出口管制法》虽然尚未正式实施, 但其生效后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也可以为 “不可靠实体

清单”提供思路。 

 

3. 对中外企业的影响 

 

虽然目前商务部尚未公布“不可靠实体清单”及其具体措施, 我们依然可以从《反垄断法》《出口管制

法(草案)》以及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的法律实践中获得一些思路。 

 

《反垄断法》规定的法律责任主要表现为罚款, 《出口管制法(草案)》规定的法律责任更加广泛, 包

括罚款、纳入信用信息和征信系统、取消专营出口资格等。“不可靠实体清单”针对外国实体, 如果该

外国实体在中国设立有分支机构, 中国则可以依据属地管辖原则, 对该外国实体的分支机构采取罚

款、纳入信用信息系统、取消专营资格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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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后, 外国实体或跨国公司在我国的贸易活动中, 可能会面临困境

——如果外国本国国内发布的行政命令与中国法律法规相悖, 那么外国实体在遵守其本国行政命令

的前提下, 则有可能被中国纳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例如, 近期联邦快递曾未按名址投递涉华为公司

快件,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将从日本寄往华为中国地址的两个包裹转运至美国。对此, 外交部 7 月

26 日记者会15指出, 联邦快递关于将涉华为公司快件转至美国系“误操作”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同时, 

我国有关部门的调查亦发现联邦快递涉嫌滞留逾百件涉华为公司进境快件等违法违规行为。基于调

查结果, 联邦快递很可能因其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遭到我国的处罚, 包括被纳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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